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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3 年 06 月 10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3 年 06 月 16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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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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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8255.3 不涉及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原因

无 不涉及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本机构确认：

1.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

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 排放量声明：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

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8255.3

吨二氧化碳当量。

3.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由于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工作，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逐年下降，2022 年与 2020 年相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了 36%。

4.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才余 签名 日期 2023年 06月 28日
核查组成员 张旭晨 签名 日期 2023年 06月 28日
技术复核人 闫峰 签名 日期 2023年 06月 28日
批准人 唐华 签名 日期 2023年 0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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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

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

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2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海纳川

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所在地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达路

12号厂址内的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废水厌

氧处理排放、CH4回收与销毁、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等。

1.3 核查准则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指南”）；

- 《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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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 根据本机构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

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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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才余 核查组组长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数据核算

2 张旭晨 核查组成员 现场访问、资料收集、数据核算

3 徐鉴为 核查组成员 现场访问、资料收集、报告编写

4 闫峰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5 唐华 批准人 报告批准

我机构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3 年 06 月 12 日 文件评审

2023 年 06 月 14 日 现场核查

2023 年 06 月 25 日 完成核查报告

2023 年 06 月 26 日 技术复核

2023 年 06 月 28 日 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 核查组于 2023年 06月 11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1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

并于 2023年 06月 12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

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别出了现

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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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核查

- 核查组成员于 2023年 06月 14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

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在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

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

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3-06-14

甄明明 EHS 部

-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

品情况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架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等；

- 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情况、职

责分工及监测计划制定等；

- 受核查方的生产情况、生产计划及未来产能

增减情况。

郭从军
设备设施

部

-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档的管理情况；

- 重点排放源设备在厂区的分布及运行情况，

计量设备的安装、分布网络情况及校验情况。

- 排放报告编制过程中，能耗数据和排放因子

来源情况。

孙少全 EHS 部

- 所涉及的能源、原材料及产品购入、领用、

销售情况；

- 数据统计、结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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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3年 06月 15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个不符合。2023年 06月 16日收到受核查方《2022年度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终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终版）》”），核查

组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本机构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

查委托方前须经过本机构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

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本机构工作程序执行。

-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

制、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

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

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

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

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

最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

整体质量的把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等相关信息，并



6

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表 3-1 排放单位（企业）基本情况表

排放单位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5565453484

法定代表人 陈更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范围涉及照明器具制造；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

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等。

成立时间 2016-12-26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 行业代码 C3660

注册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达路 12 号

经营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达路 12 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甄明明 部门/职务 EHS 部

邮箱
Mingming.Zhen@hella-bhap.c

om
电话 022-22264448

通讯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达路 12 号 邮编 3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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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注册资本

五千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占地面积 39873 平米，总建筑面积 21520 平米，

其中主要建筑包括单层生产厂房，三层办公楼 1栋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涉及照明器具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气信号

设备装置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等。

在未来，公司将持续开拓新客户,争取覆盖中国中部及沿海地区的整

车制造企业，持续开发高端汽车灯具，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武清区、

为天津做出更多的贡献。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图 3-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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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排放组织机构

图 3-2 组织架构图

3.1.3 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厂区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达路 12 号，公司

多采用进口设备工艺，生产的汽车车灯主要由壳体、面罩、衬块和支

架四部分组装而成，主要通过注塑、喷涂、组装等工艺过程所生产。

首先是以树脂颗粒为原料，通过注塑工艺生产壳体、面罩、衬块

和支架；其次是对面罩经静电除尘、退火、喷涂处理，对衬块经真空

镀铝；最后对壳体、面罩、衬块和支架经装配工序组装成成品汽车车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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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总工艺流程图

（一）生产工艺流程

1.预装车间

（1）注塑工艺

注塑工艺在整体密封的预组装车间内进行，主要以 PP、PC、PBT

为原料生产壳体、面罩、衬块和支架。其中壳体以 PP为原料注塑而

成，面罩和衬块以 PC为原料注塑而成，支架以 PBT 为原料注塑而成。

预组装车间设计了补新风系统、强排风系统和内循环风系统，通过不

断补充经过滤后的新风以及车间回风的循环过滤，保证预组装车间的

洁净环境；同时将注塑工艺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注塑机上方的集气罩

收集采用“干式过滤+UV 光解催化氧化”进行处理，注塑工艺具体流

程如下：

 材料烘干：将外购的树脂颗粒送入摩丹干燥筒，干燥工序采用

电加热，设定烘干温度为 80-140℃，烘干时间为 2-6h，启动干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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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材料烘干。该工序在辅助用房上料烘干间（备用间）内进行。

 注射成型：将模具安装到注塑机上，设定模具预热温度为

40-135℃。烘干后的树脂颗粒自摩丹干燥筒经穿墙管道输送至注塑机

（放置于预组装车间内）料筒内，通过料筒下料进入炮筒，在炮筒内

对树脂颗粒加热，设定炮筒温度为 180-300℃，树脂融化后，控制注

塑压力为 10-3000bar，将融化后的树脂推入模具注射成型。根据不

同树脂颗粒采用不同的注射温度以及注塑时间，以 PP为原料生产壳

体时，注射温度为 180-250℃，注射时间为 60-65s，以 PC 为原料生

产面罩和衬块时，注射温度为 280-320℃，注射时间约为 35-70s，以

PBT 为原料生产支架时，注射温度为 230-260℃，注射时间约为

45-55s。本项目共设有 19 台注塑机，其中 2 台注塑机仅用于生产壳

体，其余 17 台注塑机可以同时用于生产面罩、衬块和支架，具体根

据生产需要进行调节。注射成型加热工序均采用电能加热。

 产品取出（脱模）：注塑成型后的工件在出风口处自然冷却，

冷却时间为 10-50s，冷却后脱模，去除料柄。表面质量检查，合格

工件进入下一道工序，不合格工件报废处理。

图：注塑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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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喷硬化工艺

外喷硬化工艺采用全自动生产线，工件流转采用自动输送台进

行。外喷硬化喷涂房内共设有 10 个工位室，分别为手动转挂室、机

器人转挂室、喷漆室、流平室、烘干室、UV 固化室、回火室、冷却

室、缓冲室、加漆室，各个具体工艺如下：

 手动转挂：手动转挂过程在手动转挂室进行。注塑机脱模后的

面罩经传送带传送至外喷硬化喷涂房内的手动转挂室外，工人从传送

带上取下面罩，修剪毛边，将面罩放置到机器转挂室的旋转台上。

 机器人转挂：机器人转挂过程在机器人转挂室进行。机器人自

旋转台上抓取面罩，旋转 180.后将面罩放入喷漆室工位上。机器人

旋转路径首先经过一个倾斜固定的长条形棉片（棉片沾有异丙醇），

机器人抓取面罩在沾有异丙醇的棉片上蹭过，目的是擦拭掉面罩可能

沾有的灰尘，之后机器人继续旋转，将面罩置于排风工位下进行除尘，

最后将面罩放置在喷漆室旋转台上。

 喷漆：喷漆过程在喷漆室进行。单机器手对旋转台上的面罩进

行喷漆，直接使用 UVT610V1 油漆，无调漆工序。面罩喷漆完成后，

旋转台自动旋转 90。，将面罩旋转至面向流平室位置。

 静置流平：静置流平过程在流平室进行。本项目为常温静置流

平。使用机械手将面罩从喷漆工位去除，放置于自动传输台上。面罩

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载流平室进行油漆流平，流平时间 1-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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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将工件表面的溶剂挥发气体（G2-3）在一定时间内挥发掉，

从而保证漆膜的平整度和光泽度，以防止在烘烤时漆膜上出现针孔。

 烘干：面罩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离开静置流平室进入烘干

室，在烘干室采用远红外加热技术烘干面罩，具体为远红外辐射管在

加热过程中，发出远红外电磁波，被工件吸收后，产生的激烈的分子

与原子共振现象，使面罩变热，预热时间为 2-6min，达到干燥的目

的，具有加热快、效率高、节约能源的特点。

 UV 固化：面罩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离开烘干室进入 UV固化

室，在 UV 固化室进行 UV（紫外线）照射硬化，面罩在 UV 光线的照

射下促使 UV 漆中的引发剂分解，产生自由基，引发树脂反应，瞬间

固化成膜，固化时间为 1-3min，达到高硬度、高光泽、耐摩擦、耐

溶剂的效果。

 回火：面罩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离开 UV固化室进行回火室，

在回火室内对面罩进行电能回火处理，回火温度为 100-130℃，回火

时间为 3-20min，达到降低脆性，消除或减少内应力的目的。

 冷却：面罩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离开回火室进入冷却室，在

冷却室内对面罩进行风扇吹冷处理，冷却温度为 10-50℃，冷却时间

为 1-10min。

 工件下线：操作人员自自动输送台上取下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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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外喷硬化工艺流程图

（3）防雾喷涂工艺

防雾涂层工艺采用全自动生产线，工件流转采用自动输送台进

行。防雾涂层喷涂房设有内共设有 8 个工位室，分别为机器人转挂室、

喷漆室、流平室、热风固化室、冷却室 1、冷却室 2、缓冲室、加漆

室，下面结合各个工位室对外喷硬化的各个具体工艺进行介绍。

 机器人转挂：面罩完成外喷硬化后，工作人员将面罩自外喷硬

化喷涂房内的自送输送平台上取下，放置在防雾涂层喷涂房内的机器

人转挂室旋转台上。机器人自旋转台上抓取面罩，旋转 90。后将面

罩那个放入喷漆室工位上。机器人旋转路径过程中将面罩置于排风工

位下进行除尘。

 喷漆：喷漆过程在喷漆室进行。单机器手对旋转台上的面罩进

行喷漆，直接使用 FUJIHARD GAF-209AN/B 油漆，无调漆工序。面罩

喷漆完成后，旋转台自动旋转 90，将面罩旋转至面向流平室位置。

 静置流平：静置流平过程在流平室进行。本项目为常温静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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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使用机械手将面罩从喷漆工位取出，放置于自动输送台上。面罩

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在流平室进行油漆流平，流平时间为 1-3min，

主要目的是将工件表面的溶剂挥发气体在一定时间内挥发掉，从而保

证漆膜的平整度和光泽度，以防止在烘烤时漆膜上出现针孔。

 热风固化：面罩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离开静置流平室进入热

风固化室。热风固化室采用电作为加热能源，把固化室内的空气加热

到指定温度，使面罩表面油漆固化为膜。

 冷却室：面罩在自动输送台的输送下离开热风固化室进入冷却

室，在冷却室内对面罩进行风扇吹冷处理，冷却温度为 10-50℃，冷

却时间为 1-10min。

 产品下线：操作人员将工件进行下件处理。

图：防雾涂层工艺流程图

（4）镀铝工艺

将注塑机出来的衬块送入真空镀铝机镀铝膜。首先将镀铝机抽真

空，再用电流加热钨丝，使缠绕在钨丝上的铝丝溶解为蒸汽，从而飞

散到各方面，单质铝沉积在塑料件表面形成一层铝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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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装车间

（1）装配工艺

装配工艺在组装车间内进行。将注塑机出来的壳体、经镀铝后的

衬块、经喷涂后的面罩人工组装为车灯，并对车灯进行性能检验，合

格即为成品（即本项目产品）。装配工艺具体说明如下：

 组装：将各元器件进行人工组装。

 热铆焊接：将焊接机上的热铆头加热到一定温度，压在塑料件

预留的塑料铆柱上，铆柱热熔软化，通过挤压将塑料件焊接在一起。

 激光刻字：激光刻字机通过激光器产生激光后由反射镜传递并

通过聚集镜照射到加工物品上，使加工物品表面受到强大的热能而温

度急剧增加，使照射点因高温而迅速的融化或气化，配合激光头的运

行轨迹从而在工件表面刻出要求的内容。

 预验电：对整灯进行点亮，检查各个功能是否正常。如正常，

进行后续工序；如不正常，进行返工。

 打胶：打胶工序包括以下步骤：①将外购桶装胶扎一个小孔后，

将其放入胶站的胶桶内，胶桶盖盖儿密封；②热熔胶在胶桶内通过，

电加热升温到一定温度后变为熔融状态，熔融状态的热熔胶在压力作

用下被抽吸至机械手的针管内，此过程在密闭管道内进行，不接触空

气；③机器手上的针管按照设定的出胶速度匀速将胶布置在壳体的胶

缝中；④利用机器手将面罩扣合在布胶后的壳体上；⑤利用机器手对

粘合后的面罩和壳体进行打钉，从而使面罩和壳体紧固结合在一起。



16

 终验电：整灯打胶后，再次对整灯进行点亮，检测各个功能是

否工作正常。如正常，进行后续工序；如不正常，工件报废处理。

 气密检测：对整灯进行充气加压检验，使用压缩空气检测气体

泄漏率。

 外观检测：操作人员对整灯外观进行检测。

 包装入库：合格产品，进行包装、入库处理。

图：装配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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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工业产销总值、主要产品产

量表及工业增加值计算表，2022 年度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及相关

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2 主营产品及相关信息表

指标项 数值

综合能耗（吨标煤） 2142

工业总产值（万元） 74596.1

总产品产量（万套） 39.1147

3.1.4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排放单位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排放单位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排放单位的能源管理工作由品管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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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主要用能设备

主要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出厂日期 数量（台） 功率（kW）

1 镀铝机 AluMet1900V 2017 3 450

2 注塑机 HT200 MA2000II/260 2017 1 112

3 注塑机 KM650 650-1000-750CXZ 2017 1 135

4 注塑机 KM1600 2019 2 876

5 注塑机 HT1000 JU10000II/8400H 2017 1 319

6 注塑机 KM650 651/1499/750GX/Z 2019 1 572

7 摩丹系统 ETA PLUS 2019 2 180

8 注塑机 1000 1000-8100mx 2016 1 233

9 注塑机 KM350 350-1000cx 2017 1 110

10 注塑机 HT3600 ZE3600 2018 1 486

11 注塑机 HT650 JU6500IIS/2950 2017 1 203

12 注塑机 HT450 JU4500II/1300 2017 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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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

序号 名称 功率 能效 数量 总功率

01 喷漆线-PC 905 1 905

02 W16 电动 360+机械手 171 1 171

03 W14HT650+加机械手 200 1 200

04 W13HT360+加机械手 119 1 119

05 W08KM1000+机器人 117 1 117

06 W02KM1600 340 1 340

07 HB 模温机 85 16 1360

08 组装 1 线 2 67 134

09 组装 2 线 2 57 114

10 牌照灯线 2 5 10

11 闲置机台（样件区） 2 10 10

12 胶机 13.3 2 26.6

13 电晕机 12.16 2 24.32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2 年度

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电力、天然气。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

向当地统计局报送《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表。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监测设

备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经核查

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表 3-4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

电力计量器具

序号
计量器具名

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应配数 已配数 配备位置

1 变压器
SCB11-3150KV

A
0.5s 2 2 高压配电室

2

三相三线智

能电能表 DSZ188 0.01 2 2 配电室

3
三相四线智

能电能表 DT1296 0.01 2 2 配电室

4 电能表 TCM100A 4Y 0.1/0.001 11 11 动力设备

5 电能表 TCM100A 4Y 0.1/0.001 5 5
生活照明+厨

房

6 电能表 TCM100A 4Y 0.1/0.001 1 1 环保设备

7 电能表 TCM100A 4Y 0.1/0.001 4 4 站用电

8 电能表 TCM100A 4Y 0.1/0.001 7 7 消防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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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能表 TCM100A 4Y 0.1/0.001 36 36 车间用电

天然气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应配数 已配数 配备位置

1

智能气体流量

控制器
JGML-DN 0.0001 2 2 锅炉 1、2

预付费控制器 SQZF 0.0001 1 1 环保 RTO

水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应配数 已配数 配备位置

1 水表 SQZF 0.0001 2 2
保安室东南

侧

2 水仪器仪表 Q3=80m³/H R80 0.001 18 18
消防、绿化、

工艺用水区

冷冻水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应配数 已配数 配备位置

1
小壁挂外夹式

超声波流量计

TUF-2000B-TM

-1(DN350)
0.01 2 2

冷冻水供水管

道

冷却水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应配数 已配数 配备位置

1
模块外夹式超

声波流量计

TUF-2000M-TM

-1(DN250)
0.01 2 2

冷却水供水管

道

压缩空气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应配数 已配数 配备位置

1
智能涡轮流量

计
LWGY080 0.02 1 1 空压机 1出口

2
智能涡轮流量

计
LWGY080 0.02 1 1 空压机 2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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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

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

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其中主要生产系统为预装车间和组装车间；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内动

力、给水系统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综合楼、食堂等。

经现场参访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

古达路 12号。厂区平面图详见图 3-7。

图 3-6 厂区平面图

经现场核查及文件评审，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

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确认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

谈，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排放源情况如下：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受核查方主要使用的化石燃料有天然气。

天然气主要用于天然气锅炉及RTO废气处理的燃烧使用，纳入核算边界。

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通过现场访问、查看工艺流程确认受

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中未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通过现场访问、查看工艺流程，了

解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4、CH4回收与销毁：通过现场访问、查看工艺流程，了解受核查方

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

5、CO2回收利用量：通过现场访问、查看工艺流程，了解受核查方

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量。

6、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生产车间中大部分设备使

用电力，电力从国网天津市武清供电分公司引入。

具体排放源列表如下所示：



表 3-5 核查确认的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天然气热锅炉、RTO废气处理设备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无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 无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 电力 车间所有设备和厂区办公区域等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

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

方法：

EGHG = ECO2_燃烧 +ECO2_过程+EGHG_废水 +ECO2_电 （1）

式中：

EGHG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CO2e）

ECO2_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CO2_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GHG_废水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 tCH4；

E CO2_电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天然气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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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燃烧 1= i=1
n (���� ×���) （2）

式中：

E 燃烧 1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

为 tCO2；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 GJ；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类型。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

计算。

ADi=NCVi×FCi （3）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GJ/t

或 GJ/万 Nm3;

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单位为 t或万Nm3。

EFi=CCi×OFi×44/12 （4）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太

焦（tCO2/TJ）;

CCi
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

采用本指南所提供的推荐值；

O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采用本指南附录所

提供的推荐值。

3.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核算指南采用如下方法（本报告未涉及）：

ECO2过程=∑i (ADi×EFi ×PURi)+ ADj×EFj （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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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 过程 碳酸盐在消耗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i 碳酸盐 i 的消耗量（吨）；

EFi 碳酸盐 i 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

PURi 碳酸盐的纯度（%）

i 碳酸盐种类

ADj 外购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消耗量（吨）

EFj 二氧化碳的损耗比例（%）

3.3.3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核算指南采用如下方法（本报告未涉及）：

ECH4_废水 = TOW− S × EFCH4_废水 × 10−3 （6）

式中：

ECH4_废水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甲烷排放量（t）;

TOW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kg）；

S 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kg）；

EFCH4_废水 甲烷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甲烷/千克 COD；

TOW = W × CODin −CODout （7）

TOW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kg）；

W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m3）；

CODin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千克 COD/

m3），采用企业检测的平均值；

CODout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千克 COD/

m3），采用企业检测的平均值;

EFCH4_废水 = Bo ×MCF （8）

Bo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千克CH4/千克



27

COD)；

MCF
甲烷修正因子，表示不同处理系统或排放途径达到甲烷最大

生产能力的程度，也反映了处理系统的厌氧程度；

3.3.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

E电力 = AD电力 × EF电力 （9）

其中：

E 电力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D 电力 企业的净购入电量（MWh）；

EF 电力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 MWh）；

3.3.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本报告未涉

及）：

E热力 = AD热力 × EF热力 （10）

其中：

E 热力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D 热力 企业的净购入热力（GJ）；

EF 热力 热力排放因子（tCO2/ GJ）；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采用的核算方法正确，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说明：排放单位已根据 2022 年生产、能源消耗数据整理、计

算并编写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组将其编写的排放报告作为初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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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进行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6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产生CO2排放

天然气消耗量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 天然气碳氧化率

净购入使用电力

对应的CO2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天然气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天津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采购，主要用于锅炉供暖和 RTO

废气处理。天然气统计信息如下表 3-7。



表 3-7 天然气统计信息表

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交叉验证数据来源： 《采购发票》、《企业能源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流量计由供气公司负责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 2022 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其

记录全年的天然气购入数据为 384800Nm
3
；

2、核查组查阅了《企业能源报表》，其记录全年的天然气消

耗量为 420461Nm
3
，并抽查了企业部分月份发票，由于企业天

然气采购属于预购式，不按每月使用情况进行购进，所以企业

内部天然气消耗量与购进发票数据有所差距；

3、综上，核查组认为《企业能源报表》记录的天然气消耗量

数据是准确、可信的。

排放报告初版数据 420461Nm
3
；

核查确认数据 420461Nm
3
；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源《企业能

源报表》，数据及其来源真实、可信，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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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Nm
3
）

月份 企业内部能源统计数据 采购发票

1月 69,561

2 月 58,303

3 月 49,371

4 月 10,256

5 月 16,009

6 月 20,261

7 月 21,478

8 月 29,128

9 月 23,471

10 月 23,652 23,652

11 月 38,740 38,740

12 月 60,231 60,231

合计 420,461

注:以上数据支撑材料详见附件 3。

3.4.1.3 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消耗的电力从国网天津市武清供电分公司购入，用于厂区

所有生产设备和办公设备。电力消耗统计见下表 3-9.

表 3-9 电力消耗统计表

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交叉验证数据来源： 《采购发票》、《企业能源报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一级电表由电力公司维护校验，二级电表由受核查方维护校

验，核查年度在有效期内。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 2022 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其记录全年的电力消耗数据为 1724.41 万 KWh；

2、核查组查阅了《企业能源报表》，其记录全年的电力购

入量为 1217.216 万 KWh，并根据《企业能源报表》抽查了

10、11、12 三个月财务发票，结果与《企业能源报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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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核查组确认《企业能源报表》记录的数据是准确、可信

的；

3、通过对比《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和《企业能源报

表》两组数据，发现偏差。受核查方解释《能源购进、消费

与库存表》是采购发票统计量（结算期间为上月 26-本月 25

日），《企业能源报表》记录的是企业实际消耗量（自然月

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统计），统计时间节点不同，数据存在偏

差。核查组认为《企业能源报表》记录的电力消耗量数据是

准确、可信的。

排放报告初版数据 1217.216 万 KWh

核查确认数据 1217.216 万 KWh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的电力消耗量数据来源《企业能

源报表》，数据及其来源真实、可信，符合指南要求。

表 3-10 核查确认的电力消耗量（万 kWh）

月份 企业内部能源统计数据 采购发票

1 月 915,040

2 月 757,960

3 月 935,560

4 月 525,560

5 月 1,025,360

6 月 1,253,680

7 月 1,425,480

8 月 1,443,960

9 月 1,242,400

10 月 1,114,280 1,114,280

11 月 1,097,680 1,097,680

12 月 1,141,880 1,141,880

合计 12,878,840

注:以上数据支撑材料详见附件 3。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

版）》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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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的缺省值

数据缺失处理： 受核查方未进行天然气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

率的检测，故采用指南缺省值

交叉核对： 无

报告初版数据： 低位发热值 389.31 GJ/万 Nm
3

单位热值含碳量 0.01532tC/GJ

碳氧化率 99%

核查确认数据： 低位发热值 389.31 GJ/万 Nm
3

单位热值含碳量 0.01532tC/GJ

碳氧化率 99%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中天然气低位发热值真实、准确、可信，

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2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2022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报告初版数据： 0.5703tCO2/MWh

核查确认数据： 0.5703tCO2/MWh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

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13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1

化石燃烧消耗量
(t，万 Nm3)

低位发热值
(GJ/t，GJ/万

Nm3)

活动水平热
值数据(GJ)

单位热值含碳
量

(吨 C/GJ)

碳氧化率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因子

(吨 CO2/GJ)

CO2

(吨)

A B C=A*B D E F=D*E*44/12/100 G=C*F

化
石
燃
料

合计 1 -- -- -- -- -- -- 910.5

天然气 2 42.0461 389.3100 16375.97 0.01532 99.00 0.0556 910.5

3.4.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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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无。

3.4.3.4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表 3-14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4

净购入量
(MWh/GJ)

购入量
(MWh/GJ)

外销量
(MWh/GJ)

净购入CO2排放因子
(吨 CO2/MWh/吨

CO2/GJ)
CO2(吨)

A=B-C B C D E=A*D

电力
合计 1 -- -- -- -- 7344.8

电力 2 12878.84 12878.84 -- 0.5703 7344.8



3.4.3.5 排放量汇总

表 3-15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tCO2e）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吨）
二氧化碳当量
（吨CO2）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910.5 910.5

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 --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CH4排放量 -- --

净购入使用电力的CO2排放 7344.8 7344.8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CO2e） 8255.3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

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品管部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

核查组询问了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能源统计

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

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并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温室气

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相关部门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质量控

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品管部负责起草并由品管部负责人校验审

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受核查方在近三年积极开展节能项目，具体项目如下：

已实施节能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改项目内容
投资

（万元）

节约量

项目完成时间 资金来源金额 实物量

万元/年 /年

1 声控开关改造
手动开关改为
声控延时控制

0.35 0.075 1000kWh/年 2020 年 企业自筹

2 太阳能路灯
卤素灯泡变为
太阳能灯泡

1 0.15 2000kWh/年 2020 年 企业自筹

3 UV 变频改造
工频电机改为

变频
2 6

80000kWh/
年

2020 年 企业自筹

4
新风空调加湿水
利用率改造

自流水注变为
喷雾头

0.35 6.13 1000 吨水 2020 年 企业自筹

5 空压机排风改造 改造项目 0.015 0.5625 7500kWh/年 2020 年 企业自筹

6
空压机供气压力

调节

通过优化空压
机的出气压

力，进一步降低
空压机能耗

/ 7.87 6.3kWh/年 2020 年 企业自筹



37

已实施节能项目汇总表

7
路灯光感自动控

制
时间控制变为
亮度自动控制

0.03 0.15 2000kWh/年 2020 年 企业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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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本机构确

认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

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

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为 8255.3 吨二氧化碳当量。具体详见下表：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吨）

二氧化碳当量

（吨 CO2）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910.5 910.5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 --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 CH4排放量 -- --

净购入使用电力的 CO2排放 7344.8 7344.8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e） 8255.3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为 12968.92 吨二氧化碳当量，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1777.43 吨二氧化碳当量，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8255.3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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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当量，由于企业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工作，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逐年下降，故 2022 年与 2020 年相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

降了 36%。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

覆盖的问题。

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无。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加强内部数据审核，按数据流进行汇总记录，同时应该加强监测

设备的管理，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2 受核查方应制定建立碳监测计划，并定期执行碳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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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工商营业执照

2 企业简介

3 组织架构图

4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5 生产工艺流程或文件

6 平面布局图

7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8 能评文件、环评文件及相关产能批复文件

9 能源计量器具清单及计量器具的检测、校验报告

10 2022 年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 表）

11 2022 年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表）

12 2022 年所涉及的能源财务明细账及相关发票

13 2022 年企业能源报表

14 其他材料、现场照片

注：部分附件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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